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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找

我感谢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多少天下有情人的理想，在
海口市的东湖天桥附近，两对老人，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皱
巴巴的手上面覆满青筋，但是他们握得紧紧的，他们慢慢
地走在路上，天气转好后，一些老人都会跟着自己的老伴
出来逛逛，由于年纪大了，他们走走停停。在博爱南路、龙
华路等路段出现6对老人都这样，他们虽然走不动，但是
他们依然手牵着手走着，寒冷的天气里，显得多么的温
馨。据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全国大龄单
身男女超过1.8亿人，如此庞大的数字让人大跌眼镜，许多
人都在相互寻找伴侣的时候，或许都会迷茫，原先《诗经》
里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种相濡以沫的爱也越来越难
看到，但这一幕幕牵手而行的形影还是让人暖流涌动。

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摄影报道

南国都市报12月29日讯（记
者何慧蓉通讯员吕莹玉）出租车司
机李某某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常行
驶时，紧挨车身一侧的一辆电动车
骑车人突然拍打车身，打碎后视
镜，还将李某某暴打一顿。最终，
打人者被看不过的路人帮忙制
服。日前，在李某某将打人者起诉
到法院之后，海口美兰法院判决打
人者赔偿李某某医疗费、交通费、
车辆损失费等四千五百多元。

昌江男子李某某，是一名出租
车司机。2013年12月6日，李某某
驾驶出租车途经海口市海府路与
白龙南路交叉路口处，正常缓慢行
驶时，王某某驾驶一辆电动车搭载
着一名女子紧挨着李某某的车
辆。但不知何故，王某某突然窜至
李某某车辆驾驶座一旁拍打车身，
不容分说一拳将李某某驾驶的出
租车后视镜打碎，并将李某某紧紧
按在驾驶座位上猛击其头部。李
某某被打得头昏眼花，但为能抓住
王某某并将其送交公安部门，李某
某强忍疼痛，下车抱住王某某阻止
其逃跑，而王某某并没有就此罢
休，而是继续殴打李某某头部、胸

部、腹部等部位。与此同时，王某
某同行的女子也协助王某某，疯咬
李某某的手臂欲协助王某某逃跑，
李某某被殴打将近10多分钟。之
后围观群众实在看不过王某某及
同伴蛮横无理的行为，叫来附近执
勤的交警，协助将王某某控制住并
拨打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

李某某遭到殴打受伤后，当天
被120急救车送往海南省农垦总医
院东湖院区进行治疗，王某某则移
送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蓝天派
出所处理。

近日，李某某诉至美兰法院，
要求判决王某某赔偿医疗费、交通
费、营养费、误工费、车辆维修等经
济损失共计7912元。美兰法院认
为，公民享有生命权、健康权，公
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
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经核查后，美
兰法院判决本案中，王某某无故对
李某某进行殴打，致伤李某某，对
此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经核查
后，美兰法院依法判决王某某赔偿
李某某医疗费、误工费、车辆损失
费、交通费等共计4500多元。

南国都市报 12 月 29 日讯
（记者王小畅）在海口嘉华名都原
入口处，有一间简易的店面，招牌
上“新百伦”的商标配上“换季优惠
店”的广告字样抢足了路人的眼
球。可让人奇怪的是，这家店地处
黄金路段白天却不营业，只有晚上
开门迎客。

近日，市民吴先生反映，他听说
嘉华名都有一家“新百伦折扣店”，
就和朋友去逛了一下，虽然鞋子的
款式、商标与正品差不多，可做工比
较差，怀疑这家店可能有问题。28
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试图到现
场了解，却吃了闭门羹，没有开门营
业。附近的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以前这家店白天也开，还会
开音响促销，但现在只有晚上八九
点后才开门。

当天晚上21时左右，记者再次
来到嘉华名都，这家店果真开门
了。店内货架上摆着展示的鞋子，
款式与正品的相似，挂着简易的商
标，地面上整齐的堆放着未拆封的
鞋盒子，几名店员在店内招呼顾客。

“这个鞋怎么卖？”记者拿着一
只运动鞋询问。“打5.8折，359元”

店员很干脆的回复。“是正品吗？”
店员没有直接回答，指了指墙上挂
着写有“新百伦”字样的授权牌。

记者查询到海口地区的专卖
店只有四家，分别在明珠广场、望
海国际广场、亿圣和百货和京华
城，并没有这家店的记录。该公司
在海口地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家店不是他们公司的店铺，
他们已经把情况反映给总公司了。

金龙工商所副所长陈起武表
示，接到市民对该店的举报后，龙华
区工商局已经立案调查。由于该店
涉嫌假冒新百伦的产品，21日，他们
就勒令该店下架商品停止销售。对
于其晚上偷偷开店的问题，他们将
加强晚上的巡查。现在，他们已经
联系了商标所有人来这里鉴定，等
出了鉴定报告后就能确定是不是
新百伦的产品，如果不是，他们就以
假冒注册商标来查处。

对于店里面悬挂的授权牌子，
陈起武解释称，那是莆田的一家公
司授权的，这家公司今年四月份提
交了一个“新百伦”商标的注册申
请，工商部门已经受理，但还没有批
准，因为这个商标已经被注册了。

女孩下公交忘拿包
市民司机接力送还

南国都市报12月29日讯（记
者徐培培）27日下午3时30分许，
市民樊女士乘坐43路公交车，从海
口国贸大润发前往省医院门诊部，
下车时将单肩包忘在了车上，现
金、手机、钥匙、银行卡都在里面，
这让她一下慌了手脚。

樊女士赶紧借来一个手机，拨
打公交车公司的电话请求帮助，43
路公交车调度站的工作人员吴清
娇接到电话后热心帮助寻找，在下
午五点多，樊女士接到电话说“包
包找到了。”

欣喜不已的樊女士赶紧来到调
度站，经询问得知，原来是公交车
上的一位乘客捡到包包后，交给了
43路公交车司机陈玉绣，车到达终
点站后，陈师傅将包交至调度站，
调度站的吴女士立即打电话联系
樊女士。

当晚7时许，樊女士拿到了自
己失而复得的包包感慨万分。

12月 29日，海口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向南国都市报反映称，
一位老人迷路了，目前在海口市救
助管理站，希望市民能帮忙提供线
索，让老人和亲人团聚。

当日上午，记者赶到海口市救
助站时，受助老人看上去50多岁，
身高145厘米，上身穿一件黑色夹
克外衣，下身穿一件灰色长裤。据
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找不到
老人的家，且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城西派出所民警于25日晚11时许
将其送到救助站，几天来，工作人
员发现老人讲四川话，但其他信息
都讲不清楚。

记者从登记表上了解到，老人
是12月25日17时许，在椰海大道
高坡村附近迷路后被民警救助。
当日，老人告诉记者，他姓周，其儿
子在海口上班，今年29岁。如果有
人认识这位老人，或知道相关信息，
请及时拨打本报热线966123反映，
同时您也可以和海口市救助管理
站取得联系，电话：66270512。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天宇摄影报道

救助站内迷路老人
盼与家人团聚
知情者可拨打本报热线966123

出租车司机莫名遭暴打
路人看不过帮忙制服蛮横男

“神秘鞋店”白天不开晚上开
原是涉嫌售假被工商勒令下架后偷偷卖

冬天里牵着你的手冬天里牵着你的手
暖暖的全是爱暖暖的全是爱


